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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暨職業安全衛生法令
宣導會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113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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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常見違反態樣
•置備文件
•工時
•休假及排班管理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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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條 違法事實
勞基法第21條第1項 工資低於基本工資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未全額給付工資
勞基法第23條第2項 未置備保存勞工工資清冊
勞基法第24條 未依規定計給勞工平日及休息日加

班費
勞基法第30條第5項 未置備保存勞工出勤紀錄
勞基法第30條第6項 未詳實記載勞工每日出、退勤時間
勞基法第36條第1項 未給予勞工例假休息
勞基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勞工特別休假
勞基法第39條 未計給法定休假日(俗稱國定假日)

出勤加倍工資

常見違反態樣

罰則：處2萬(9萬)~100萬(45萬)罰鍰，並公布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
反條文及罰鍰金額 (勞基法第79條及第80條之1規定)。

雇主法定置備義務

置備資料 法規依據 保存時限

勞工名卡 勞基法第7條 至離職後5年

工資清冊 勞基法第23條第2項 5年

出勤紀錄 勞基法第30條第5項 5年
 勞工名卡：應登記勞工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本籍、教育程度、住址、身分

證統一號碼、到職年月日、離職年月日、工資、勞工保險投保日期、獎
懲、傷病及其他必要事項。

 工資清冊：應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並
應於每月發放工資時，主動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如薪資單)
給勞工。

 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
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 置備：係責成雇主依法設置上開資料，並使其處於得隨時供檢視及利用狀態之
義務（勞動部106年11月29日勞動條2字第106013224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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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雇主可否因勞工在外工作，而不置備勞工出勤
紀錄？

 法定工時管理義務

 雇主不得主張勞工工作性質特殊（如外勤、司機、業務），
而不置備勞工出勤記錄。

（勞動部104年5月6日勞動條三字第1040130706號函：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

5

出
勤
紀
錄
記
載
方
式

 出勤紀錄不以打卡為限，包括以簽到
簿、出勤卡、刷卡機、門禁卡、生物特
徵辨識系統、電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
他可資覈實記載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
紀錄。

 前項出勤紀錄，雇主於接受勞動檢查、
調查或勞工向其申請時，應以書面方
式提出。

 出勤紀錄，保存5年 (罰則9~45萬)
 逐日記載至分鐘 (罰則2~100萬)
 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

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罰則2~100萬)
（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參照）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1條）

Q ：如何記載員工的出勤時間，才不會違反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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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紀錄態樣(不正確)

日期 上班 下班

111/4/1 吳阿穎 吳阿穎

111/4/2 吳阿穎

111/4/3

日期 上班 下班

103/4/1 08:00 17:00

103/4/2 08:00 17:00

103/4/3 08:00 17:00

僅簽到退(簽姓名)，未有實際出、退勤時間

僅以預排時間作為勞工每日出、退勤時間，
未有實際出、退勤時間

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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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紀錄態樣(正確)

8

2

 小叮嚀:
為免勞資雙方對於工時有爭議，建議：

1. 每月提供勞工出勤紀錄查對收執。
2.可將出勤紀錄提供員工確認「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無誤後簽名，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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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工資管理義務

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
少定期發給2次，並應主動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勞基法第23條規定第1項規定）。

9

勞雇雙方約定工資給付日及工資給付指導原則
約定工資給付日之合理範圍
（勞動部112年2月9日勞動條2字第1120147554號函訂定）

工資定期給付，旨在要求給付日期應有明確之約
定，且範定除預付者外，縱為特別約定，給付之
最低頻率仍不得低於每1個月給付1次，以保障勞
工可以定期並即時獲致工作報酬以維繫生活（勞動
部111年3月14日勞動條2字第1110140080號函） 。

法定工資管理義務

10

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
式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5年
（勞基法第23條規定第2項規定）。

包含：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1)
1、約定的工資總額。
2、各項目（如本薪、津貼、獎金、加班費等）的給付金額。
3、依法令規定或勞雇雙方約定工資，得扣除項目的金額。
4、實際發給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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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之參考範例-1

12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之參考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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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之參考範例- 3

工 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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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

實際提供勞務時間
• 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

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
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
務。

• 勞工在雇主明示、默示
下從事勞動的時間。

待命時間
• 勞工基於雇主指示，於

特定時間、場所等候，並
得隨時提供勞務（雇主
得支配）。

• 不論雇主是否實際上使
用支配勞工之勞動力，
均屬工作時間。

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

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勞基法所稱的「休息時間」，係指未受雇主指揮監督及無須提供勞務或等待提供勞

務之時間。休息時間可不計入工作時間，亦可不給薪 。

15

Q：以下何種情況屬於工作時間?

16

工作提前15分交接時間 工作結束後的打掃時間

例行性開會時間
(如強制參加的早會時間)

因現場情況
無法離開休息的時間

強制參加的
教育訓練時間

自由參加之登山、
家庭日、尾牙

自由參加之
教育訓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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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正常工時（勞基法第30條第1項）

1.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
2. 每週工作總時數≦40小時。

法定延⾧工時（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1條）

1. 單日超過8小時。
2. 單週超過40小時。
3. 「休息日」出勤。
4. 實施變形工時後，超出正常工時的時間。

 工時>法定正常工時 → 加班，需給付加班費。

延⾧工時上限(原則)（勞基法第32條第2項本文規定）

1. 單日工時（正常工時+延⾧工時）≦12小時。
2. 1個月加班時數≦46小時。

工作時間

18

 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

 排班範例：

正常工時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工時 8 8 8 8 8 休息日 例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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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形工時規範：

(1)勞基法的30條第2項(2週變形工時)

(2)勞基法的30條第3項(8週變形工時)

(3)勞基法第30-1條規定(4週變形工時)

 按照期間可區分為2週、4週及8週變形工時。

 目的：

在不增加勞工工作時間的前提下，在各條項的規定內去調

整工作時間的分配，以達到工作時間彈性應用的目的。

變形工時(彈性工時)

20

 部分工時勞工：

指勞工工作時間，較該事業單位內之全部時間工作勞工

（即全時勞工）工作時間，有相當程度縮短之勞工，

其縮短之時數， 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之。

 部分工時勞工， 不適用彈性工時制度。

但事業單位若係比照 「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者，

部分工時勞工得比照適用之。

Q：部分工時勞工可以適用變形工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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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延長工時上限

原則

例外

1日不得超過12小時(正常＋延⾧)
1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延⾧)

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1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
每3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 勞工30人以上報備查

22

 舉例：
A公司於112年（下同）3月5日召開勞資會議，
並於3月10日報請工局備查，同意自4月份起調整延⾧工時上限，
1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3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

則第1週期：4-6月、第2週期：7-9月…以此類推

 （O）4月/54H + 5月/54H + 6月/30H = 第1週期138H
 （X）7月/28H + 8月/54H + 9月/56H = 第2週期138H
 （X）10月/54H + 11月/54H + 12月/54H = 第3週期162H

「每3個月」區間如何計算

以連續3個月為1週期 依曆計算 以勞雇雙方約定的
起迄日期認定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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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班換班休息時間

輪班制定義
指事業單位之工作型態，依
時段不同定有數個班次，由

勞工輪替從事工作。

採輪班制者，勞工工作班
次，「每週」更換一次。
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
續11小時的休息時間。

(勞基法第34條)

24

 第34條規定所規範的是企業採行「輪班制」之勞工，

且限於工作班次有更換的時候，如上一班次為早班、

下一班次更換為中班，班次之銜接點。

 「非輪班制」（如：固定朝九晚五工作者）或「屬於輪班制但班

次沒有變動者」，並非該條規定的對象。

Q：勞基法第34條規範的對象是哪一種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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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條規定之休息時間，係指自勞工實際下班時間起算至下

個班次出勤前，至少應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

 勞工當日如有加班，於更換工作班次時，應自加班結束後開始

起算，至少應有11小時之休息時間。

Q：輪班換班應間隔11小時之休息時間，如果勞
工有加班，該休息時間應從何時起算？

休假及排班管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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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日及休息日

例假日 休息日
• 法律強制規定。

• 原則不得出勤。

• 縱勞工同意亦不得出勤。

• 天災、事變與突發事件

得例外出勤。

• 完整1日(連續24小時)。

• 原則休息，出勤例外。

• 出勤須取得勞工同意。

• 出勤需依勞基法第24

條規定給付加班費。

• 出勤時數須計入延⾧工

時時數內。

• 完整1日(連續24小時)。

28

 原則：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

為休息日，不得連續出勤逾6日

(勞基法第36條第1項及施行細則第22-3條)。

 例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符合時間特殊、地點

特殊、性質特殊及狀況特殊等例外型態之情形)，且

經勞動部指定之行業，且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雇主得將例假於每7日的週期內調整之，至多可使

勞工連續出勤12日(勞基法第36條第4項)。

例假日及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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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否，例假與休息日的日期由勞資雙方協商約定

29

Q：例假、休息日只能安排在週六、日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日 例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7h 7h 7h 7h 7h 5h 例假

• 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
日，達成全面週休2日

• 單週工作至第6天，則須給付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

• 延⾧工時係指
1.單日工時超過8小時或單週工時超過40小時部分
2.休息日工作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0條之1)

30

例假日及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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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逾6日」，係指雇主與勞工約定的工作

日不得連續超過6日，因此，勞工於原約定工作日即便有加班補

休、請休特別休假、公假、 或因國定假日、天災(如颱風)致未出勤

情形，仍不改變該日本質屬原約定之工作日，仍應計入連續工

作之日數中。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2條之3的立法說明三)

例假日及休息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特休 8h 國定
假日 病假 8h 5h 5h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休息日 8h 例假 8h 8h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例假 休息日

1. 例假與休息日的日期由勞資雙方自行約定→可不固定日期實施。
2. 每7日為一週期，每一週期內有一例假+一休息日，且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約定

工作日）超過6日→勞工未出勤的休息日可中斷連續出勤。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休息日 8h 例假 8h 8h

第2週 8h 休息日 8h 8h 8h 例假 8h

1

76543

2

僅「例假」或「休息日(勞工未出勤)」可中斷勞工連續出勤義務

32

一例一休排班原則

違法

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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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例假日

工作日 休息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例假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例假日 休息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例假日

一例一休，至多僅得使勞工連續出勤6日

• 若使勞工2週的休息日均出勤加班，跨週期連續工作至多可達12日(指定適用)
(例外：汽車客運業配合交通部執行疏運計畫，於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時，雖可依勞基法第36條第4項調整勞工例假日，惟仍

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超過9日)。

33

放寬七休一限制排班範例(勞基法第36條第4項)

特殊型態 得調整之條件 行業

㇐、時間特殊

配合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
之日，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所需

1.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2. 燃料批發業及其他燃料零售業
3. 石油煉製業

配合交通部執行疏運計畫，於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所需，並
符合下列規定：
(㇐)勞工連續工作不得逾9日。
(二)勞工單日工作時間逾11小時之日數，不得連續逾3日。
(三)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逾10小時。
(四)連續二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10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汽車客運業

二、地點特殊 工作之地點具特殊性(如海上、高山、隧道或偏遠地區等)，其交通
相當耗時

1. 水電燃氣業
2. 石油煉製業

指定適用對象
工會或勞資會議

同意
勞工30人以上報

備查

34

勞基法第36條第4項規定得適用之對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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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型態 得調整之條件 行業

三、性質特殊

勞工於國外、船艦、航空器、闈場或歲修執行職務
1. 製造業
2. 水電燃氣業
3. 藥類、化妝品零售業

4. 旅行業
5. 海運承攬運送業
6. 海洋水運業

勞工於國外執行採訪職務
1. 新聞出版業
2. 雜誌（含期刊）出版業
3. 廣播電視業

為因應天候、施工工序或作業期程
1. 石油煉製業
2. 預拌混擬土製造業
3. 鋼鐵基本工業

為因應天候、海象或船舶貨運作業

1. 水電燃氣業
2. 石油煉製業
3. 冷凍食品製造業
4. 製冰業
5. 海洋水運業
6. 船務代理業

7. 陸上運輸設施經
營業之貨櫃集散站
經營
8. 水上運輸輔助業
（船舶理貨除外）

為因應船舶或航空貨運作業 冷凍倉儲業

指定適用對象
工會或勞資會議

同意
勞工30人以上報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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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第36條第4項規定得適用之對象(2/3)

特殊型態 得調整之條件 行業

四、狀況特殊

為辦理非經常性之活動或會議 1. 製造業
2. 設計業

為因應動物防疫措施及畜禽產銷調節 屠宰業
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其調整次數，每年不得逾6次 鋼線鋼纜製造業
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其調整次數，每年不得逾10次 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

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其調整次數，每年不得逾12次

1.紡織業
2.成衣、服飾品及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
3.人造纖維製造業
4.食品及飲料製造業(限「食用油脂製造業」、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業」、
「糖果及烘培食品製造業」、「麵條、粉條
類食品製造業」)

5.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7.塑膠製品製造業
8.印刷及有關事業
9.金屬製品製造業(限「螺釘、螺帽、螺絲釘及

鉚釘製造業」、「金屬製成品表面處理
業」、「金屬模具製造業」、「鋁銅製品製
造業」)

10.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耐火材料製造業及
石材製品製造業除外)

11.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指定適用對象 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勞工30人以上報備查

36

勞基法第36條第4項規定得適用之對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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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的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
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國定假日(勞基法第37條)

1/1
元旦

1/2
元旦翌日

春節-除夕
(農曆)

春節-初一
(農曆)

春節-初二
(農曆)

春節-初三
(農曆)

2/28
和平紀念日

3/29
革命先烈紀念日

4/4
兒童節

民族掃墓
節(農曆)

5/1
勞動節

端午節
(農曆)

中秋節
(農曆)

9/28
孔子誕辰紀念日

10/10
國慶日

10/25
臺灣光復節

10/31
先總統蔣公紀念日

11/12
國父誕辰紀念日

12/25
行憲紀念日

兒童節與民族掃墓
節同一日時，於前
一日放假；逢週四
時，於後一日放假

放假

修法後
「不」放假

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投票日(如

109年1月11日、113年1月13日)及各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

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為各該原住民族勞工的應放假日，其應放假日期，以原住民族委員

會公告為準，具各該原住民族身分的勞工，雇主應予放假且工資照給。(詳參原住民族委

員會官網的「歲時祭儀放假日」專區 )。

00:00-24:00
不可調移

38

 雇主如需使具投票權的勞工於投票日出勤工作，必須在不妨礙其投票

意願的前提下，徵得勞工同意，並應依下列標準加給出勤時段工資：.

（1）原屬勞工的工作日：應加倍發給出勤時段的工資。

舉例：勞雇雙方原約定當天出勤8小時，若勞工外出投票2小時，

返回工作6小時，雇主須加給6小時的工資。

（2）原屬勞工的休息日：視工作時數，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計給勞

工休息日出勤加班費。

Q：選舉投票日遇到勞工的例假、休息日，該如
何處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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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定假日遇例假或休息日者，應於其他工作日給予補假。

補假期日，由勞雇雙方協商排定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

 遇例假或休息日應擇日補假的假日，

包含「原住民族歲時祭儀」，但不包括選舉罷免投票日

(勞動部103年10月27日勞動條3字第1030132239號令)。

Q：國定假日遇到例假、休息日，該如何處理？

40

勞動部

重要!

勞資會議紀錄應明確敘明實施何種變形
工時、實施週期並公告勞工週知。

Q：變形工時如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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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週變形工時(勞基法第30條第2項)

程序規定 實體規定

• 有工會者需經工會同
意。

• 無工會者，需經勞資
會議同意。

• 無需向勞工局報備。

• 同意文件需留存。

• 任何行業皆可實施。

• 每週至少1日例假。

• 得於2週內調移休息日。

• 得將2週內2日之正常工時
分配於其他工作日(每日不
得超過2小時)。 1日正常
工時最多10小時。

• 每週正常工時不得超過
48小時；2週不得超過80
小時。

42

8週變形工時(勞基法第30條第3項)

程序規定 實體規定

• 指定適用行業才可實
施。

• 每週至少1日例假。

• 得於8週內調移休息日。

• 每日正常工時最多8小
時。

• 每週正常工時不得超
過 48小時；8週不得
超過320小時。

• 有工會者需經工會同
意。

• 無工會者，需經勞資
會議同意。

• 無需向勞工局報備。

• 同意文件需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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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週變形工時(勞基法第30條之1)

程序規定 實體規定

• 指定適用行業方可實
施。

• 2週內至少有2天之例
假。

• 得於4週內調移休息日。

• 得將4週內之正常工時
分配於其他工作日(每日
不得超過2小時) 。 1日
正常工時最多10小時。

• 4週不得超過160小時

• 有工會者需經工會同
意。

• 無工會者，需經勞資
會議同意。

• 無需向勞工局報備。

• 同意文件需留存。

44

變形工時-指定適用行業(1/2)

工時制度 指定
適用日期 指定行業

2週變形工時 92年3月31日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

8週變形工時

92年3月31日
所有適用 4 週彈性工時之行業

製造業

92年5月16日
營造業 遊覽車客運業 航空運輸業 港埠業

郵政業 電信業 建築投資業

92年10月8日

批發及零售業 影印業 汽車美容業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

機車修理業 未分類其他器
物修理業 洗衣業 相片沖洗業

浴室業 裁縫業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 顧問服務業

軟體出版業 農林漁牧業 租賃業 自來水供應業

105年1月21日 依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之行業 ◎部分工時人員得比照適用(P23)

106年6月16日 汽車貨運業

107年2月27日 攝影業中婚紗攝影業及結婚攝影業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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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工時-指定適用行業(2/2)
工時
制度 指定適用日期 指定行業

4週
變形
工時

86年5月15日 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86年6月12日 加油站業

86年7月3日 銀行業

86年9月18日 信託投資業

86年11月13日 資訊服務業

86年12月6日 綜合商品零售業

86年12月8日 醫療保健服務業

86年12月24日 保全業

87年1月12日 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

87年1月20日 法律服務業 信用合作社業

87年2月5日 觀光旅館業 證券業

87年2月21日 一般廣告業

87年2月25日 不動產仲介業

87年3月4日 公務機構

87年3月7日 電影片映演業

87年3月26日 建築經理業

87年4月13日 國際貿易業

87年4月15日 期貨業

87年4月17日 保險業 會計服務業

87年5月4日 存款保險業

87年5月4日 存款保險業

指定適用日期 指定行業

87年5月29日 社會福利服務業

87年10月9日 管理顧問業

88年1月6日 票券金融業

88年1月29日 餐飲業

88年2月3日 國防事業

88年2月19日 娛樂業

88年3月3日 信用卡處理業

88年5月14日 學術研究及服務業

88年5月19日 一般旅館業

88年5月21日 理髮及美容業 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

88年5月28日 大專院校

88年7月14日 影片及錄影節目帶租賃業

88年7月26日 社會教育事業 市場及展示場管理業

92年1月7日 鐘錶、眼鏡零售業

104年3月10日 農會及漁會

106年6月16日 石油製品燃料批發業中之筒裝瓦斯批發業
及其他燃料零售業中之筒裝瓦斯零售業

106年7月25日 農、林、漁、牧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46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休息 休息 例假

2週變形工時排班範例－1

80h

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第1週的休息日調移至第2週第1週的休息日調移至第2週

排班方式1：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2
週正常工時至多為80小時，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例假，每2週之例假及
休息日至少應有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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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47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免
出勤(空班日) 休息 例假

第2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免
出勤(空班日) 休息 例假

80h

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之工作時數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2週變形工時排班範例－2

排班方式2：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10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
時，2週正常工時至多為80小時，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例假，每2週之
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48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6h 6h 6h 10H 10H 10H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休息 休息 例假

2週變形工時排班範例－3

80h

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之工作時數＋調移休息日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排班方式3：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10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
時，2週正常工時至多為80小時，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例假，每2週之
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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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3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4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5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6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7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8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49

8週變形工時排班範例(1/2)

彈性調整前

排班方式：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
8週正常工時至多為320小時，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例假，每8週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16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3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4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5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6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7週 8h 8h 8h 8h 休息 休息 例假

第8週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例假
50

8週變形工時排班範例(2/2)

彈性調整後

320h

8週變形工時無分配時數，僅可調整休息日

排班方式：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8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8小時，
8週正常工時至多為320小時，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例假，每8週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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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3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4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160h

51

第1、2、3週的休息日調移至第4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3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4週 8h 8h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例假

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4週變形工時排班範例－1
排班方式1：每日正常工時8小時，4週正常工時為160小時，勞工每2週應
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每4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3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4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160h

52

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之工作時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

免出勤 休息 例假

第2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
免出勤 休息 例假

第3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
免出勤 休息 例假

第4週 10h 10h 10h 10h 因分配後
免出勤 休息 例假

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4週變形工時排班範例－2
排班方式2：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10小時，4週正常工時為160小時，勞工
每2週應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每4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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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h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例假 例假 8h 4h 10h 10h 10h
第2週 7h 4h 3h 10h 10h 10h 10h
第3週 例假 例假 休息 休息 10h 10h 10h
第4週 4h 8h 8h 4h 10h 休息 休息

53

4週變形工時排班範例－3

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之工作時數＋調移休息日

排班方式3：每日正常工時至多為10小時，4週正常工時為160小時，勞工
每2週應有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每4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8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3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第4週 8h 8h 8h 8h 8h 休息 例假

彈性調整前

彈性調整後

5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8h 8h 8h 8h 8h 8h 例假

第2週 8h 8h 8h 8h 8h 8h 8h

第3週 8h 8h 例假 8h 8h 休息日 例假

第4週 休息日 例假 休息日 8h 8h 休息日 8h

160h
+

2週2例
+

4例4休

每2週中至少給予勞工2日作為例假→至多可連續出勤達12日
但仍應符合2週2例的安排原則

違
法

4週變形工時排班(違法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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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正常工時、變形工時)

正常
工時制

2週
變形工時

8週
變形工時

4週
變形工時

週工時 單週40小時 2週80小時
(每週工時不得逾48小時)

8週320小時
(每週工時不得逾48小時)

4週160小時

分配
工時

X
(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

V
(每日正常工時至多10小時)

X
(每日正常工時為8小時)

V
(每日正常工時至多10小時)

例假、
休息日

7日中
1例1休，共2日

2週中
2例2休，共4日

8週中
8例8休，共16日

4週中
4例4休，共8日

7日中至少1日作為例假
連續出勤不得逾6日

2週中至少2日
作為例假

選任勞資
會議代表

• 勞資雙方同
數代表組成

• 原則各為2人
至15人(等數)

• 員工人數
100人以上，
雙方代表各
不得少於5人

15日內報請當
地主管機關備
查名冊

• 勞工局-勞資
關係科

開會通知

• 開會前7日通
知勞資雙方
代表

• 開會前3日會
議之提案發
送各代表

召開會議

• 每3個月召開
一次

決議

• 勞資雙方代
表各過半數
出席並達成
共識，或出
席代表3/4以
上同意

製作會
議紀錄

• 會議紀錄發
給出席及列
席人員

• 決議分送工
會及有關部
門辦理，並
公告勞工週
知。

選舉前10日公告投票
日期、時間、地點及方

式等選舉相關事項

勞工代表

工會於工會會員或會
員代表大會選舉

無工會者，由全體勞
工直接選舉

資方代表
由雇主指派熟悉業務、

勞工情形之人

如何選任?

56

勞資會議召開程序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備查：
1. 代表名冊
2. 同意「例外」

規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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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缺失會導致勞資會議程序不合法，會議決議亦無效力

 勞資雙方代表不同數。(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3條)

 勞方代表選出方式不合法。(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5條)

 單㇐性別勞工人數逾勞工人數二分之㇐者，其當選勞方代表名額少於
勞方應選出代表總額三分之㇐。(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6條)

 每次主席都是老闆。(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6條)

 出席代表未各過半數。(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9條第1項)

 由他人代理出席。(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應遞補或補選)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0條第3項及第4項、第19條第3項)

常見會議記錄缺失

一、網址
https://meeting.mol.gov.tw/

二、登入
事業單位(工商憑證)；登入後請填寫事業單位相關基本資料進行系統
註冊。

三、填報
事業單位線上填報並上傳「代表名冊」，系統會自動發mail給權責地方
政府辦理，如填報有誤，由地方政府協助至系統修正。

 勞資會議相關問題可上《新北勞動雲：服務資訊/勞資關係/勞資會議》項查
詢相關流程規定（網址：https://ilabor.ntpc.gov.tw/page/labor-
management-conference） 。

 詳情請洽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關係科，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6442、6511、6510、6545、6546、6525。

58

勞動部勞資會議代表名冊線上備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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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會議－3人以下事業單位

 勞動部111年10月28日勞動條3字第1110140959號令

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30條之1、第32條、第34條及第36
條，有關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之規定，於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人以下，並經
徵得個別勞工同意者，視為經勞資會議同意。
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3人以下者，勞雇雙方為勞資會議當然代表。(勞資會

議實施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

 若3人以下勞工皆已經同意實施「變形工時」或「加班」…等事項，只因勞
動檢查時，雇主無法提出完全符合「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之會議紀錄，證
明勞工曾經同意過，導致違法被罰，反而徒增勞資困擾，亦無法符合微型
事業單位勞資雙方之實際狀況。

 為避免爭議，建議仍保留書面佐證。

 僱用超過3人時，仍須依照勞資會議相關程序處理。

1. 特休由勞工排定，但雇主因經營上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2.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的日數，如未協商遞延，雇主應折發工資。
3. 雇主應將特休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工資清冊，並每

年定期將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4. 雇主如認勞工之權利不存在時，應負舉證責任。
5. 新修正之勞工特別休假日數，自106年1月1日起實施。

60

特別休假(勞基法第38條)

年資 特休日數 年資 特休日數 年資 特休日數 年資 特休日數

滿6個月 3 滿7年 15 滿14年 20 滿21年 27

滿1年 7 滿8年 15 滿15年 21 滿22年 28

滿2年 10 滿9年 15 滿16年 22 滿23年 29

滿3年 14 滿10年 16 滿17年 23 滿24年 30

滿4年 14 滿11年 17 滿18年 24 滿25年 30

滿5年 15 滿12年 18 滿19年 25

滿6年 15 滿13年 19 滿20年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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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相關規定

特休期間計算方式

週年制 以勞工到職日計算

曆年制 1月1日至12月31日

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
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
方約定年度之期間

例:會計年度4月1日至次
年3月31日

年度終結(結算日) 上述約定特休行使期間屆滿之日

通知勞工休假天數 勞工符合特別休假條件起30日內

其他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
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61

特別休假

滿6個月

未滿1年

滿1年

未滿2年

滿2年

未滿3年

滿3年

未滿5年

滿4年

未滿5年

滿5年

未滿10年

滿6年

未滿10年

滿7年

未滿10年

滿8年

未滿10年

滿9年

未滿10年
滿10年

假設勞工於105/7/1到職，
按到職日為基準，計給特別休假

62

特別休假計給方式－週年制

106.7.1 108.7.1107.7.1 110.7.1109.7.1 112.7.1111.7.1 114.7.1113.7.1 115.7.1106.1.1

年
資

滿
６
個
月
特
休
3
日

第
2
年
特
休

10日

第
3
年
特
休

14日

第
4
年
特
休

14日

第
1

年
特
休
7
日

第
5
年
特
休

15日

第
6
年
特
休

15日

第
7
年
特
休

15日

第
8
年
特
休

15日

第
9
年
特
休

15日

第
10
年
特
休

16日

3日請休期間
106.1/1-10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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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於105/7/1到職，
按會計年度(1/1-12/31)為基準，計給特別休假

滿6個月

未滿1年

滿1年

未滿2年

滿2年

未滿3年

滿3年

未滿5年

滿3年

未滿5年

滿5年

未滿10
年

滿5年

未滿10
年

滿5年

未滿10
年

滿5年

未滿10
年

滿5年

未滿10
年

滿10年 滿11年

106.1.1

106.1.1 108.1.1107.1.1 110.1.1109.1.1 112.1.1111.1.1 114.1.1113.1.1 115.1.1 116.1.1 117.1.1

106年度
特休6.5日

特休3日 特休3.5日

112年度
特休15日

113年度
特休15日

114年度
特休15日

115年度
特休15.5日

116年度
特休16.5日

107年度
特休8.5日

108年度
特休12日

109年度
特休14日

110年度
特休14.5日

111年度
特休15日

特休3.5日特休5日

特休5日 特休7日
特休7日特休7日

特休7日特休7.5日
特休7.5日 特休7.5日

特休7.5日特休7.5日
特休7.5日特休7.5日

特休7.5日 特休7.5日
特休7.5日

特休8.5日特休8日
特休8日

年
資

105.7.1
到職

特別休假計給方式－曆年制

假設勞工於105/7/1到職。
按會計年度(1/1-12/31)為基準，計給特別休假

64

特別休假計給方式－曆年制

107年可休8.5日

(1) 針對滿1年的特休7天，
可按曆年比例享有剩餘3.5
日特休【106年已休3.5
天，剩餘的3.5天於107休
(7日×6/12=3.5)】。

(2) 針對107/7/1至108/6/30止
滿2年的特休10天，可按曆
年比例享有部分日數特休5
天(10日×6/12=5)。

(1)+(2)=8.5天

106年可休6.5日

(1) 於106/1/1至106/6/30間得
請滿半年的特休3天。

(2) 針對106/7/1至107/6/30止
滿1年的特休7天，按曆年
比例享有部分日數特休3.5
天(7日×6/12=3.5)。

(1)+(2)=6.5天

契約終止→回歸週年制
ex:107/7/31離職

特別休假日數試算系統
https://calc.mol.gov.tw/Trail_New/html/RestDa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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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

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

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

資。

 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

 如遞延實施的特休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仍未休畢，雇主應

按「原特休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折發，不能再合意遞延。

特別休假遞延規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特休未休畢 協商遞延

遞延的日數須於
次一年度請休特
休時，優先扣除

遞延實施的特休於次一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
仍未休畢，應按原特休
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
之基準計發工資

未協商遞延

或協商未果
按未休日數折算工資

 工資折算標準：
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雇主應按未休日數發給1倍工資。按月計酬勞工之1日工資，

以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1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換算。
 給付期限：
1. 年度終結→於原約定之工資給付日或年度終結後30日內發給
2. 契約終止→於契約終止日結清

66

特別休假未休完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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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未休完之處理方式-舉例(1/2)
月薪制 A勞工→108年10月1日到職(特休採週年制)
111年每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 新臺幣33,000元

Q1：A特休如何計算?

年資滿6個月→109年4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享有3日特休

年資滿1年→109年10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享有7日特休

年資滿2年→110年10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享有10日特休

以此類推

Q2：A於111年9月30日(年度終結)，仍有2日特休未休畢?
 得協商遞延
 未協商遞延或協商未果→折算工資

計算方式：33,000÷30×2

68

特別休假未休完之處理方式-舉例(2/2)

月薪制 A勞工→108年10月1日到職(特休採週年制)
110年每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 新臺幣30,000元
111年每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為 新臺幣33,000元

Q1：A特休如何計算？

• 年資滿6個月→109年4月1日至109年9月30日享有3日特休

• 年資滿1年→109年10月1日至110年9月30日享有7日特休

• 年資滿2年→110年10月1日至111年9月30日享有10日特休

Q2：A於111年9月30日(年度終結)，仍有14日特休未休畢，

其中4日為110年9月30日年度終結遞延的特別休假，該如何處理？

 110年已協商遞延，惟仍未休畢的特別休假日數→折算工資

計算方式：30,000÷30×4(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

 111年因年度終結仍未休畢的特別休假日數→折算工資或得協商遞延

計算方式：33,00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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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工作年資滿6個月的特休如何計算？

A ： 3日特別休假×8小時× 400／(2,088÷２)≒ 10小時(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Q2：工作年資滿1年的特休如何計算？

A ： 7日特別休假× 8小時× 800／2,088≒ 22小時(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註1：全年正常工時：52週＊40小時+8小時＝2,088小時

註2：1日特別休假得以8小時計

部分工時勞工特別休假計算方式

部分工時 A勞工→111年10月1日到職(特休採週年制)
111年10月1日至112年3月31日正常工時400小時
111年10月1日至112年9月30日正常工時800小時

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

工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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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

• 工資由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 113/1/1起，基本月薪27,470元、基本時薪183元。

• 按日計酬者(日薪制)，於法定正常工作時間內，
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工作時數後之金額。
ex：約定日工時為5小時，日薪不得低於5*183=915元

• 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

• 不計入勞工的基本工資：
加班費及休息日、例假日工作加給之工資。

72

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

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

工資=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經常性給與

工資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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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雇主是否可以片面變更工資金額？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
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勞基法第21條第1項)

變更合意在不違反強制
或禁止規定的情形下，
屬有效

如欲變更工資金額或計
薪方式等，須經勞資雙
方合意

建議以書面方式與勞工
協商變更

74

Q：勞工沒依法辦理離職，雇主可否扣留當月份
工資？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9條：
「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

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

雇主如因勞工離職造成損失，
應另循司法途徑求償，

不可扣留勞工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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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單日工時逾8小時或於休息日(即單週工作達6日)工作者，
應按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成計給延⾧工時工資。

 加成倍率：
(1)前2小時加班時數：4/3。
(2)再加班時數：5/3。
(3)休息日第9小時(含)以後加班時數：8/3。

加班費計算方式(勞基法第24條)

底薪 伙食津貼 全勤獎金 主管加給 職務加給 輪班津貼
阿婷 30000 1800 2000 5000 3000 2000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前2小時
加班費

後2小時
加班費

阿婷 30,000÷30日÷8小時=125 125×4/3 125×5/3

正確
算法

(30000+1800+2000+5000+3000+2000)
÷30÷8=182.5(183) 182.5×4/3 182.5×5/3

加班費計算範例(全時月薪制勞工)

錯
誤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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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薪 全勤獎金 職務加給

阿婷 183 2000 1000

正常工時工資總額 平日
前2小時
加班費

平日
後2小時
加班費

阿婷 50h×183元 183×6
×4/3

183×
3×5/3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50h×183元)+2000+1000】÷50h=243元

243×6
×4/3

243×3
×5/3

加班費計算範例(時薪制勞工)

正
確

正常工時 平日
前2加班

平日
後2加班

50h 6h 3h

錯
誤

77

休息日
前2加班

2h

休息日
後6加班

4h

休息日
前2小時
加班費

183×2
×4/3

休息日
後6小時
加班費

183×4
×5/3

243×2
×4/3

243×4
×5/3

78

 雇主使勞工延⾧工作時間，或使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
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
休時數。

 勞雇雙方不得約定於延⾧工時事實發生「前」一次向後拋棄
延⾧工時工資請求權(即不得約定或片面規定加班一律以補
休計給)。

 惟勞工加班後，可經勞工個別同意選擇補休
 加班申請單上設有「請領加班費」或「擇期補休」二種方式

由勞工自行勾選。
 由勞雇雙方「逐次」針對延⾧工時(不論延⾧工時事實發生前後)

合意以擇期補休方式辦理。

加班補休規定及程序(勞基法第32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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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休方式：採先進先出，依勞工延⾧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
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

 補休期限：

 原則上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約定，惟為避免補休期限無所限制，
於施行細則明定以勞雇雙方特別休假約定年度之末日，作為最終
補休期限。

 勞工如果未能補休完畢，雇主仍然應依延⾧工時或休息日工作當
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 補休折算工資的給付期限：
 補休屆期未休畢工資：必須於屆期後當月份契約之工資給付日發

給或屆滿後30天內發給。
 契約終止的未休畢工資：雇主應於契約終止時，連同應結清之工

資，給付勞工。

加班補休的處理方式(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2條之2)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休息日 例假
1

＋
8H
︵
國
定
假
日
︶

+1又1/3

*天災事變
突發事件

＋
8H
＋

補例假1日
︵
例
假
︶

2 +1又1/3

3 +1又2/3

4 +1又2/3

5 +1又2/3

6 +1又2/3

7 +1又2/3

8 +1又2/3
9 1+1/3 1+1/3 1+1/3 1+1/3 1+1/3 +2又2/3 2

10 1+1/3 1+1/3 1+1/3 1+1/3 1+1/3 +2又2/3 2
11 1+2/3 1+2/3 1+2/3 1+2/3 1+2/3 +2又2/3 2
12 1+2/3 1+2/3 1+2/3 1+2/3 1+2/3 +2又2/3 2

80

加班費及假日出勤工資計算基準示意圖

第37條休假日 第36條例假日 休息日 上班日 單日工時逾8小時的延⾧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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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時勞工請假
給假及給薪規定

• 請婚、喪、事、病假：可依平均每

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乘以應給

予請假日數乘以 8 小時計給。

• 以祖父母喪亡喪假6日為例，假設

部分工時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間

為18小時，該部分工時勞工如遇

祖父母喪亡，可請喪假21.6小時

【(18小時÷40小時)×6天×8小時＝

21.6小時】。

• 至於生理假及產假日數，

與全時工作者無異

(不因部分工時而依比例減少給予)。

• 請假期間的工資計給標準與全時

勞工無異。

 事假-不給薪

 生理假、病假-給半薪

 婚假、喪假、特別休假-工資照給

按約定工作時數計給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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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603456

• 1999(限新北市境內直撥)

• 對應單位：勞資關係科

• (書面契約核備/勞資會議/減班休息通報)

新北市政府勞
工局

• 02-22523299 分機201-221、302-324

• 對應單位：申訴檢查科/一般檢查科

新北市政府勞
動檢查處

• 新北勞動雲→《服務資訊/勞動條件/勞動基準法
常見問答集》

• 網址：https://ilabor.ntpc.gov.tw/page/new-
labor-standard-law-qa

勞基法ＱＡ

諮詢管道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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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謝謝聆聽


